
继承案例常考点拓展
一、核心知识点深化

1.继承权的丧失情形与法律后果

具体行为界定：“故意杀害被继承人”包括既遂和未遂，过失致死不影响继承权。“遗弃被继

承人”需达到情节严重（如长期拒绝赡养导致被继承人生活无依）。

恢复继承权：若继承人确有悔改且被继承人生前表示宽恕，可恢复继承权（《民法典》第 1125

条）。

2.法定继承的实务难点

代位继承 vs 转继承：

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先死亡，由其子女代位继承（仅限直系晚辈血亲，如孙子女）。

转继承：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继承人死亡，其份额由其继承人继承（可能扩大继承范围）。

特殊继承人资格：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继承权（需证明血缘关系）。

继子女：需存在“扶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并承担扶养义务）。

3.遗嘱效力的突破性规定

公证遗嘱不再优先：2021 年《民法典》实施后，多份遗嘱内容冲突时，以最后一份有效遗

嘱为准，无论是否公证。

打印遗嘱的合规要点：需遗嘱人和见证人逐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见证人不得为继承人

或利害关系人。

4.遗赠扶养协议的特殊性效力层级

高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即使存在遗嘱，协议仍优先执行。

违约责任：若扶养人未履行义务，被扶养人可解除协议并拒绝遗赠。

二、备考策略

1.法律条文对比记忆：《民法典》第 1123 条（继承方式顺序）与第 1128 条（代位继承）联

动应用。《民法典》第 1142 条（遗嘱撤回）与第 1143 条（遗嘱无效）的交叉情形。

2.实务案例模拟训练：复杂亲属关系：重组家庭中继子女与亲生子女的继承权冲突。跨国继

承：境外财产继承适用法律的选择（经常居所地或不动产所在地）。

3.题型攻克技巧：选择题：先排除绝对表述（如“必须”“所有”），再结合继承顺位和遗嘱

优先性判断。案例分析：按“析产→确权→分配”三步走，明确遗产范围后再适用继承规则。

通过系统梳理核心考点、强化实务案例解析及针对性突破易错点，重点关注数字化遗产、遗

嘱形式合规性等新型法律问题。


